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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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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美好其实很简单，一茶一饭，一人一事，都可以洋溢情趣。

前提是对人对事对一切，能宽容有爱，有淡泊、释然的心境。

欢迎继续投送美文、随想，至“潮新闻”→潮客→话题→晚潮→参与话题。

我喜欢喝粥。寒冷的冬日，喝下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粥，不仅能立刻

温暖全身，更让人感受到精神愉悦。

母亲也喜欢喝粥，每天早上一碗清粥，她喝得十分香甜。

一年冬天，母亲不慎落水。我们心急如焚地守候在 ICU 门口。这

一门之隔，成了我们跟母亲之间最遥远的距离。大厅和过道里，一张张

焦虑的面孔大都无助迷茫，或顾盼张望，或低头沉思，不时地会爆发出

撕心裂肺的哭声。医生神色凝重地和我们谈话，让我们在很多告知书

上，签了很多次的名字。

经过10多天的救治，母亲转到了普通病房，但她的精神状况很差，

有时候还会神智糊涂。一天深夜，我在陪床，母亲说肚子饿了想喝粥。

可是半夜三更的，去哪里买粥呢？我本来想让母亲吃几块蛋糕填填肚

子，但看着母亲期待的眼神，我话到嘴边又咽下，转身出了门。

冷清的大街上，没有行人，天上的星星都被冻得销声匿迹。一阵寒

风袭来，我不禁打了个冷颤。附近一家又一家的小吃店，都已经打烊，

我急得像吹落地上的枯叶，在寒风中团团转。

从小到大，我都喜欢喝母亲做的粥。每天晚上，母亲将米淘干净，

倒进粥甏（bèng）里，加入适量的水，然后把粥甏放到灶仓的余烬中，在

粥甏的周围塞上几只绕得结结实实的稻草团。经过一个晚上的细熬慢

焐，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可以喝上火热喷香的白粥了。

在我高考前的那些夜晚，每当我遇到难题，心烦意躁时，母亲就会

递给我一碗白粥。我只需抿一口，那香稠顺滑的滋味便会使我心安体

舒，气定神闲。继续品尝，更觉清淡适口，回味绵长。母爱的温暖，伴随

我度过了多少个苦读的长夜。

想到我的母亲正焦急地等待着喝粥，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继续在

寒风凛冽的街头寻找。终于，在一条小巷的深处，一家店正亮着微弱的

灯光，里面有几个身影在晃动。我推门而入，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粥香。

赶紧让老板打包了一份白粥，我把粥裹到衣服里面，大踏步地向着医院

走去。我想象着母亲喝粥时满意的模样，感觉心里暖暖的。

其实，生活用不着奢华，有一颗爱的心，即使一碗白粥，也是人间好

滋味。

我表哥以前不喜欢喝粥。他是一个铁匠，每天一睁眼就生火拉风

箱抡大锤，直到吃晚饭才放下。一天下来，整个人就像散了架一样，累

得腰酸背痛。他说喝了粥，哪还有力气打铁？他一日三餐都吃白米饭。

表哥的儿子读大学时，遭遇了车祸。经过手术，虽然保住了生命，

却丧失了意识，成为植物人。专家告诉表哥，这样的情况，要恢复是非

常困难的。这对表哥来说，简直是五雷轰顶。表哥一家把儿子接回家，

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康复马拉松。

每天早上，表哥和表嫂起床后呼唤儿子的乳名，但是儿子没有一丝

一毫的反应。

以前他们的儿子最喜欢喝粥，表嫂决定每天给儿子熬点粥。表嫂

总是挑最好的米，剔去杂物，每天细心地熬。晶莹的米粒在水中翻上

来，沉下去，又翻上来，表嫂的心情也随着起起伏伏。表嫂原来是很脆

弱的，一说起儿子就会泣不成声。后来，她的心态越来越平和。她说，

生活就像熬粥一样，硬着头皮熬，总有一天会熬出头的。

粥熬好后，屋子里弥漫着淡淡的香甜。表嫂小心翼翼地把粥端到

床前喂儿子。她拿起汤匙，舀上粥，吹气，粥降到合适的温度，她微笑着

喂给儿子，可是儿子依旧闭着眼睛，像是拒绝了她。表嫂没有生气，始

终面带微笑，通过鼻饲管把粥送到儿子的胃里。然后，一边给儿子做按

摩，一边讲一些有趣的故事。

就这样，表嫂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头青丝熬成了满头白发，奇迹

还是没有发生。

八年后的一个冬夜，她的儿子走了，走得很平静。表嫂告诉我，儿

子在的时候，她每天熬粥，每天给儿子做按摩，总觉得儿子就在身边。

儿子走了以后，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为了让表嫂走出哀痛，表哥抱养了一位女婴，小院里又飘荡起淡淡

的粥香。表嫂还是挑选最好的米，粥熬好后，表嫂一手抱着女儿，一手

握着汤匙，舀上粥，对着粥吹气，那乳白色的琼浆荡漾起幸福的涟漪。

她笑意盈盈地喂给女儿吃，小女儿顺从地张嘴，简直像是嗷嗷待哺的幼

鸟。

有了孩子的陪伴，他们的生活也越来越温暖。表哥已年近花甲，几

年前不再做铁匠的营生，在村里开了一家杂货店，他也开始喝粥了。

人生如粥，不管酸甜苦辣，我们只有用心慢慢地熬，熬出来的才是

美好和幸福，喝进肚里的是一份淡淡的甜蜜和温暖。

人间有味是清粥

□胡圣宇

“快来，老朱！”妻子的呼喊声，在客厅响起，有些焦急。

我忙停下手中的活，跑了过去。

“这件衣服好看不好看？”妻子正在试穿一件簇新的银

灰色真丝上衣。见到我，一面转动着身子，一面笑吟吟地

问。旁边的沙发上，又是几件没拆封的新衣服。我松了一

口气。

“不错，很显身材。”我走近看，走远看，前面看，后面看，

看了好一会儿。

“皮肤有没有变黑？”她接着问。

“没有！”

“下面配什么裤子好？”

“银灰色属于暗淡的颜色，可搭配的颜色很多。配淡色

系、深色系都可以，如浅粉色，灰蓝色，黄绿色等⋯⋯”

“这件就留下了！”妻子笑了。

接着，她又开始试穿另一件⋯⋯

一个小时过去了，我才回到书房。

一直以来，妻子喜欢穿新衣服，正如安徒生笔下那个皇帝。

她原先是技术精湛的裁缝，制作顾客的衣服，尽可能让

人无可挑剔。制作自己的衣服，也力求精美别致。新衣一

做好，都要我看她试穿。

“漂亮，有特色，很时髦！”每次看到她穿上自己刚做的

衣服，我都忍不住发出阵阵赞叹。

妻子貌美如花，不胖不瘦，再加上164CM的身高，很少

有衣服穿在身上不好的。

听此，妻子笑了。那种满满的幸福感，让我想起了“女

为悦己者容”的话。

后来，妻子转行了，不再自己做衣服。但只要一有空，

就去服装店买衣服。而买衣服时，她总要拉上我，要我作

陪，并做参谋。

像是担心晚一点好衣服就卖光似的，每次走向服装街，

她都走得飞快。有时见我落后了，就拉着我的手，大步快

走。

到了店铺，有中意的衣服，就拿起往试衣间里奔。从试

衣间一出来，就问衣服是否合适。我很少说不好。

结果，妻子自己挑出毛病，将不满意的衣服交给店员

时，还不忘说我一句：“问你，跟没问一样。不负责任！下次

不带你来了。”

转了半天，我累垮了，妻子依然兴致勃勃。

而下次买衣服呢，她还是拉上我。

到了网络时代，可以在网上买衣服了。妻子在家里试

穿，我就在家里评点，再不用跑断腿了。没有店员、其他顾

客的干扰，我的评判专注度高了很多。而且，经过多年的历

练，对服饰鉴赏能力也大大提高了。不光能判断衣服穿美不

美，还能分析衣服的布料、款式、配饰，以及做工好坏、色彩的

搭配等方面。而当说出一些衣服的不足之处时，妻子往往会

频频点头，大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意。

这样，便有了文章开头的场景。

然而，到了现在，我对新衣的评判有些眼力不济了。以

为好的，妻子却不喜欢；以为不好的，妻子倒是很喜欢。

前几天，她又收到一条牛仔裤。长裤裆、宽裤脚。妻子

一穿到身上，下半身便变得扁平，原先她引以为傲的翘臀一

下子消失了。

“不好！”我又一次否决。

“我看很有味道。”妻子笑着说。

“你现在是以丑为美了。”我有点忍不住。

妻子惊讶地看看我。为了证明她的判断，她先是跑到

大衣柜的长镜子前扭动几下身子，看了又看；再是跑到邻近

几个闺蜜那儿，让她们评判评判。

“每个人都以为很好，就你说不好。”她一回来，气呼呼

地说了一句。然后，点了“确认收货”，将它留下。

看来，当了妻子这么多年试衣的镜子，当下的时尚我

已经追不上了，我可以退休了。有点如释重负，又有点空

空的。

妻子，镜子

□朱耀照


